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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变更经

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1、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对 1

名已离职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2,700 股限制性股票实施了回购注销，本次

回购注销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92,180,462 元，公司已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

完成本次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 

2、2022 年 5 月 14 日至 2023 年 4 月 10 日，公司总股本因可转债转股增加

8,201,985 股，公司注册资本由 192,180,462 元变更为 200,382,447 元，股份

总数由 192,180,462股变更为 200,382,447股。 

二、变更经营范围情况 

1、为满足企业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建筑劳务分包”经营范围。 

2、根据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范性要求和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经营范

围的表述进行规范。 

变更前的经营范围： 

桥梁钢结构的研发、制造、安装；船舶配件、港口设备的研发、制造、修

理、安装；其他钢结构产品的研发、制造、安装；公路工程、市政工程、建筑



工程及其配套工程、防腐保温工程施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

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建筑用

金属配件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船用配套设备制造、喷涂加工、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

技术）（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以上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三、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本次修订内容对照情况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六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9,218,0462万元。 

第六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20,038.2447万元。 

2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桥梁钢结构的

研发、制造、安装；船舶配件、港口设备的

研发、制造、修理、安装；其他钢结构产品

的研发、制造、安装；公路工程、市政工

程、建筑工程及其配套工程、防腐保温工程

施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

术)。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金属结构制

造、金属结构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

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

理加工、船用配套设备制造、喷涂加工、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不含

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

工、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3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9,218,0462 万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 1 元。公

司根据需要，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批

准，可以设置其他种类的股份。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0,038.2447 万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 1 元。公

司根据需要，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批

准，可以设置其他种类的股份。 

4 

第五十五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

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第五十五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

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

十三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

并作出决议。 

......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

十五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

并作出决议。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文件。 

四、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为保证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董事会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指派相关人员全权负责办理公司章程备案等相关手续。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事项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最终核准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 4 月 24日 


